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保汇一街及机场北街10号院部分仓储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 估价委托人：
航港发展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崔锴（注册号：1120100036)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098-P03DYGJ1号

评估意见函

航港发展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保汇一街及机场北街10号院部分仓储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保汇一街及机场北街10号院部分仓储用房房地产，不动产权利人为航港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09出）字第00091号、京顺国用（2015出）第00093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00081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顺字第277215、278737、295007、297114、307852、339100号]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抵押物清单》，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共计637962.84平方米，建筑面积合计312856.63平方米，用途为仓储及附属办公用房。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位于首都机场航空货运基地及天竺综合保税区范围内。按所属地块不同，本次评估将估价对象分为三部分，其中：估价对象1为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部分仓储用房，属场内地地块；估价对象2为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部分仓储用房，属地块一（保税区）地块；估价对象3为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部分仓储用房，属地块三（航港物流园）地块。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门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1年11月12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1年11月12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仓储，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估价对象1为34.7年，估价对象2、3为35.64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仓储，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估价对象1为34.7年，估价对象2、3为35.64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抵押权实现进行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费用、税金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部分仓储用房（场内地地块）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部分仓储用房（保税区地块）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部分仓储用房（航港物流园地块）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216833
	96687
	112460
	425980

	
	单价
	19002
	12570
	9231
	——

	2.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4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216833
	96687
	112460
	425980

	
	单价
	19002
	12570
	9231
	——

	4.抵押净值
	总价
	125298
	65551
	83591
	274440

	
	单价
	10981
	8522
	6861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2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部分仓储用房（场内地地块）
	114107.98
	282705.65
	181627
	15917
	35206
	3085
	216833
	19002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部分仓储用房（保税区地块）
	76920.23
	187938.59
	73945
	9613
	22742
	2957
	96687
	12570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部分仓储用房（航港物流园地块）
	121828.42
	167318.6
	72839
	5979
	39621
	3252
	112460
	9231

	合计
	312856.63
	637962.84
	328411
	97569
	425980

	大写金额
	叁拾贰亿捌仟肆佰壹拾壹万元整
	玖亿柒仟伍佰陆拾玖万元整
	肆拾贰亿伍仟玖佰捌拾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425980

	大写金额
	肆拾贰亿伍仟玖佰捌拾万元整

	房地产抵押净值
	274440

	大写金额
	贰拾柒亿肆仟肆佰肆拾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3
	序号
	项目名称
	房屋所有权证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房地产抵押价值
	抵押净值

	
	
	
	
	
	总价
	楼面单价
	

	1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部分仓储用房（场内地地块）
	X京房产证顺字第277215号
	175483.97
	60366.14
	114710
	19002
	66550

	
	
	X京房产证顺字第295007号
	107221.68
	53741.84
	102123
	19002
	58748

	
	小计
	——
	282705.65
	114107.98
	216833
	19002
	125298

	2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部分仓储用房（保税区地块）
	X京房产证顺字第278737号
	138288.12
	62443.54
	78490
	12570
	53115

	
	
	X京房产顺字第339100号
	49650.47
	14476.69
	18197
	12570
	12436

	
	小计
	——
	187938.59
	76920.23
	96687
	12570
	65551

	3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部分仓储用房（航港物流园地块）
	X京房产证顺字第297114号
	78399.67
	41117.58
	37956
	9231
	28384

	
	
	X京房产证顺字第307852号
	88918.93
	80710.84
	74504
	9231
	55207

	
	小计
	——
	167318.6
	121828.42
	112460
	9231
	83591

	合计
	——
	637962.84
	312856.63
	425980
	——
	274440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09出）字第00091号、京顺国用（2015出）第00093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00081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顺字第277215、278737、295007、297114、307852、339100号]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且尚未注销，抵押权利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设立最高额抵押权利价值人民币430000万元（共同担保）。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顺字第277215、278737、295007、297114、307852、339100号]中未对其建成年代进行标注，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2建成于2009年，估价对象3建成于2014年。

7.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绝大部分已出租，但租赁期较短，本次评估已参考估价对象实际租赁情况及租金水平。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如在租赁期内该抵押权实现，估价对象的处置价值将受到该租赁情况（租赁期限、租金水平等）的影响。
8.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09出）字第00091号、京顺国用（2015出）第00093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00081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顺字第277215、278737、295007、297114、307852、339100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09出）字第00091号、京顺国用（2015出）第00093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00081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顺字第277215、278737、295007、297114、307852、339100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序号
	地块信息
	土地证号
	土地证面积
	功能区
	建筑物名称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房产证

	估价对象1
	场内地：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
	京顺国用（2009出）字第00091号
	1056185.4
	BGS
	A103
	80008.93 
	59723.22 
	X京房产证顺字第277215号 

	
	
	
	
	
	A104
	80008.93 
	
	

	
	
	
	
	
	办公楼
	12992.66 
	
	

	
	
	
	
	
	A105
	2473.45 
	642.92 
	

	
	
	
	
	快件中心
	1#快件中心（A203）
	53610.84 
	27293.44 
	X京房产证顺字第295007号 

	
	
	
	
	
	2#快件中心及综合办公楼（A204）
	40066.28 
	26448.40 
	

	
	
	
	
	
	
	13544.56 
	
	

	小计
	282705.65
	114107.98
	——

	估价对象2
	地块一（保税区）：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部分仓储用房
	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00081号
	356119.31
	保税B型
	F01(办公楼)
	4228.22 
	5378.09 
	X京房产证顺字第278737号 

	
	
	
	
	
	F02(D01)
	38013.03 
	16157.68 
	

	
	
	
	
	
	F03(D02)
	24162.30 
	10304.97 
	

	
	
	
	
	
	F04/F06(D03)
	38844.22 
	16491.53 
	

	
	
	
	
	
	F05/F07(D04)
	33040.35 
	14111.27 
	

	
	
	
	
	
	D08
	49650.47 
	14476.69 
	X京房产顺字第339100号 

	小计
	187938.59
	76920.23
	——

	估价对象3
	地块三（航港物流园）：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
	京顺国用（2015出）字第00093号
	167318.6
	航港物流园
	A1库
	38023.91 
	21151.99 
	X京房产证顺字第297114号 

	
	
	
	
	
	A2库
	40375.76 
	19965.59 
	

	
	
	
	
	
	B1库
	22250.93 
	20130.16 
	X京房产证顺字第307852号 

	
	
	
	
	
	B2库
	33334.00 
	29901.88 
	

	
	
	
	
	
	B3库
	33334.00 
	29901.88 
	

	
	
	
	
	
	物业服务用房
	——
	757.38 
	

	
	
	
	
	
	值班室
	——
	19.54 
	

	小计
	167318.6
	121828.42
	——

	合计
	637962.84
	312856.63
	——


单位：平方米
附件：测算过程

1、 估价测算过程

· 估价对象1：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部分仓储用房（场内地地块）
1.经济技术指标

（1）建筑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09出）字第00091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顺字第277215、295007号]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抵押物清单》，估价对象1分摊土地面积为282705.6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14107.98平方米。

（3）利润率

估价对象1利润率取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1.5年

3.成新度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1建成于2009年，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12÷60＝80%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1的房地产价值。
（一）成本法
1.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的求取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1405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148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工业用地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顺2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75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缺少通燃气、通热
	对应的开发费
	90

	B
	用途修正系数
	1.5
	用途类别
	仓储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4529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0.8715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4.2%
	剩余使用年限（n）
	34.7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2.7795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0.4

	
	
	
	
	R1
	0.4

	
	
	
	
	X1
	2.7795

	
	
	
	
	R2
	0.4

	
	
	
	
	X2
	2.7795

	F
	因素修正系数
	1.0641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附：《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产业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首都机场航空货运基地及天竺综合保税区范围内，产业集聚程度较好。
	较好
	1.69%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路网条件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较好
	2.14%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多以工业、仓储用地为主，估价对象用途与周边土地利用方向较一致。
	较好
	0.32%

	d
	临路状况
	估价对象临近主干道——顺平路
	一般
	0.00%

	e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一般
	0.00%

	f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七通。
	好
	1.94%

	g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宗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较好
	0.32%

	h
	环境状况
	园区周边是否有污染型企业，绿化情况一般，卫生条件较好，整体环境状况一般。
	一般
	0.00%

	合计（∑Ki）
	6.41%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641


附：采用公示增长率连乘计算：
根据查阅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北京市工业用地2014年1季度至2021年3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如下表所示：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4
	1.36
	1.52
	0.72
	0.89

	2015
	0.93
	0.88
	1.26
	1.89

	2016
	1.48
	1.41
	1.97
	1.57

	2017
	1.58
	1.68
	1.72
	1.43

	2018
	2.01
	2.44
	1.74
	1.29

	2019
	1.13
	1.25
	1.03
	0.48

	2020
	0.27
	0.47
	0.07
	2.69

	2021
	0.36
	1.01
	0.48
	——


本次评估中，期日修正系数为各季度增长率连乘值，即1.4529。
估价对象楼面熟地价、土地价格
a.楼面熟地价

＝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1405×1.5×1.4529×0.8715×2.7795×1.0641
＝7893（元/平方米）    

b.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

＝楼面熟地价×地上可出让建面积
＝7893×114107.98÷10000
＝90065（万元）
（转下页）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132300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95094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90065 
	详见上述计算结果
	楼面单价（元/㎡）
	7893

	2）
	土地取得税费
	2747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282 
	本项下A与B之和
	——
	——

	A
	住宅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60

	B
	非住宅
	228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1902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5599+0.006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5599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6V土
	
	利息（%）
	3.85%

	（6）
	利润
	19399+0.004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19399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4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建筑物价值（V建）
	35206
	重置价值×成新率
	成新率
	80%

	1）
	建安费用
	2852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14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28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42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2378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64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949+0.006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949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6V建
	
	利息（%）
	3.85%

	（5）
	利润
	6605+0.004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660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
	44008
	（1）至（7）之和

	3
	成本价值（万元）
	167506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4680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4107.98


（二）收益法
1.租金收入
估价对象1位于首都国际机场场内地，现状用于首都机场BGS货运服务及物流快件中心的办公、仓储服务。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区域工业、仓储用房市场的调查，结合估价对象自身出租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1租金水平平均为4.8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8015
	a+b+c

	（A）
	租金收入
	17993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4.8

	
	
	
	
	建筑面积（㎡）
	114107.98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
	22
	租金收入÷12×N×1.5%
	押金方式
	押一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3520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80%

	（A）
	建造成本
	3237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852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14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28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42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64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94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 V建
	
	利息（%）
	3.8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660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400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422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3058
	两税两费+房产税

	a
	两税两费
	959.6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2056.3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42.41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282705.65

	（B）
	维修费
	660.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52.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450.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5%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379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29082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4.7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25487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4107.98


（三）估价对象1的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1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楼面单价/元/㎡

	场内地：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
	成本法
	167506
	60%
	216833
	19002

	
	收益法
	290823
	40%
	
	


（四）按房产证拆分房地产价值
	项目名称
	房屋所有权证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房地产抵押价值
	抵押净值

	
	
	
	
	总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部分仓储用房（场内地地块）
	X京房产证顺字第277215号
	175483.97
	60366.14
	114710
	19002
	66550

	
	X京房产证顺字第295007号
	107221.68
	53741.84
	102123
	19002
	58748

	合计
	——
	282705.65
	114107.98
	216833
	19002
	125298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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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净值计算过程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

	2
	价值时点
	2021年11月12日

	3
	评估总值
	114710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114710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6118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57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41985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48160

	
	
	大写
	肆亿捌仟壹佰陆拾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66550

	
	
	大写
	陆亿陆仟伍佰伍拾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11024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09248 
	——
	1）/（1+5%）+2）+3）

	2.
	扣除项合计
	24804 
	——
	（1）+（2）+（3）+（4）+（5）

	（1）
	土地取得成本
	1447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404
	——
	企业提供，依据出让合同

	2）
	相关税费
	43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建造成本
	17129
	——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3）
	开发费用扣除
	1858
	1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4）
	转让税金支出
	655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5）
	加计扣除金额
	3715
	2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84444 
	——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340.4%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41985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60%－扣除项目金额×35%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顺义区金岸西路8号院

	2
	价值时点
	2021年11月12日

	3
	评估总值
	102123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102123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5447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51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37877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43375

	
	
	大写
	肆亿叁仟叁佰柒拾伍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58748

	
	
	大写
	伍亿捌仟柒佰肆拾捌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10932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97260 
	——
	1）/（1+5%）+2）+3）

	2.
	扣除项合计
	21557 
	——
	（1）+（2）+（3）+（4）+（5）

	（1）
	土地取得成本
	884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858
	——
	企业提供，依据出让合同

	2）
	相关税费
	26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建造成本
	15249
	——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3）
	开发费用扣除
	1613
	1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4）
	转让税金支出
	584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5）
	加计扣除金额
	3227
	2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75703 
	——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351.2%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37877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60%－扣除项目金额×35%


· 估价对象2：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部分仓储用房（保税区地块）
1.经济技术指标

（1）建筑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顺国用（2018出）字第0000081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顺字第278737、339100号]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抵押物清单》，估价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187938.5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6920.23平方米。

（3）利润率

估价对象2利润率取1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1.5年

3.成新度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2建成于2009年，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12÷60＝80%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2的房地产价值。
（一）成本法
1.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的求取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1405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148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工业用地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顺2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75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缺少通燃气、通热
	对应的开发费
	90

	B
	用途修正系数
	1.5
	用途类别
	仓储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4529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0.8820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4.2%
	剩余使用年限（n）
	35.64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2.7239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0.41

	
	
	
	
	R1
	0.4

	
	
	
	
	X1
	2.7795

	
	
	
	
	R2
	0.5

	
	
	
	
	X2
	2.2236

	F
	因素修正系数
	1.0641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附：《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产业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首都机场航空货运基地及天竺综合保税区范围内，产业集聚程度较好。
	较好
	1.69%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路网条件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较好
	2.14%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多以工业、仓储用地为主，估价对象用途与周边土地利用方向较一致。
	较好
	0.32%

	d
	临路状况
	估价对象临近主干道——顺平路
	一般
	0.00%

	e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一般
	0.00%

	f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七通。
	好
	1.94%

	g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宗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较好
	0.32%

	h
	环境状况
	园区周边是否有污染型企业，绿化情况一般，卫生条件较好，整体环境状况一般。
	一般
	0.00%

	合计（∑Ki）
	6.41%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641


附：采用公示增长率连乘计算：
根据查阅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北京市工业用地2014年1季度至2021年3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如下表所示：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4
	1.36
	1.52
	0.72
	0.89

	2015
	0.93
	0.88
	1.26
	1.89

	2016
	1.48
	1.41
	1.97
	1.57

	2017
	1.58
	1.68
	1.72
	1.43

	2018
	2.01
	2.44
	1.74
	1.29

	2019
	1.13
	1.25
	1.03
	0.48

	2020
	0.27
	0.47
	0.07
	2.69

	2021
	0.36
	1.01
	0.48
	——


本次评估中，期日修正系数为各季度增长率连乘值，即1.4529。
估价对象楼面熟地价、土地价格
a.楼面熟地价

＝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1405×1.5×1.4529×0.8820×2.7239×1.0641
＝7828（元/平方米）    

b.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

＝楼面熟地价×地上可出让建面积
＝7828×76920.23÷10000
＝60213（万元）
（转下页）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84858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63587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60213 
	详见上述计算结果
	楼面单价（元/㎡）
	7828

	2）
	土地取得税费
	1836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1538 
	本项下A与B之和
	——
	——

	A
	住宅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60

	B
	非住宅
	153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1272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3744+0.006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3744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6V土
	
	利息（%）
	3.85%

	（6）
	利润
	9729+0.003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9729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3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建筑物价值（V建）
	22742
	重置价值×成新率
	成新率
	80%

	1）
	建安费用
	1923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6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53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28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1825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43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640+0.0006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640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6V建
	
	利息（%）
	3.85%

	（5）
	利润
	3339+0.003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33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
	28427
	（1）至（7）之和

	3
	成本价值（万元）
	107600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3989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6920.23


（二）收益法
1.租金收入
估价对象2位于首都国际机场保税区，现状用于首都机场保税区办公及仓储服务。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区域工业、仓储用房市场的调查，结合估价对象自身出租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2租金水平平均为2.2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566
	a+b+c

	（A）
	租金收入
	5559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2.2

	
	
	
	
	建筑面积（㎡）
	76920.23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
	7
	租金收入÷12×N×1.5%
	押金方式
	押一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22742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80%

	（A）
	建造成本
	2182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923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6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53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28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43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64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 V建
	
	利息（%）
	3.8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33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842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56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960
	两税两费+房产税

	a
	两税两费
	296.4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635.31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8.19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87938.59

	（B）
	维修费
	426.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34.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39.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5%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00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8577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5.64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11151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6920.23


（三）估价对象2的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2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楼面单价/元/㎡

	地块一（保税区）：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部分仓储用房
	成本法
	107600
	50%
	96687
	12570

	
	收益法
	85773
	50%
	
	


（四）按房产证拆分房地产价值
	项目名称
	房屋所有权证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房地产抵押价值
	抵押净值

	
	
	
	
	总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部分仓储用房（保税区地块）
	 X京房产证顺字第278737号 
	138288.12
	62443.54
	78490
	12570
	53115

	
	 X京房产顺字第339100号 
	49650.47
	14476.69
	18197
	12570
	12436

	合计
	——
	187938.59
	76920.23
	96687
	12570
	65551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五）净值计算过程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

	2
	价值时点
	2021年11月12日

	3
	评估总值
	78490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78490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4186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39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21150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25375

	
	
	大写
	贰亿伍仟叁佰柒拾伍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53115

	
	
	大写
	伍亿叁仟壹佰壹拾伍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8506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74752 
	——
	1）/（1+5%）+2）+3）

	2.
	扣除项合计
	24963 
	——
	（1）+（2）+（3）+（4）+（5）

	（1）
	土地取得成本
	1140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106
	——
	企业提供，依据出让合同

	2）
	相关税费
	34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建造成本
	17717
	——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3）
	开发费用扣除
	1886
	1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4）
	转让税金支出
	449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5）
	加计扣除金额
	3771
	2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49789 
	——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99.5%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2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21150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2号院

	2
	价值时点
	2021年11月12日

	3
	评估总值
	18197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18197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971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9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4781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5761

	
	
	大写
	伍仟柒佰陆拾壹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12436

	
	
	大写
	壹亿贰仟肆佰叁拾陆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8590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7330 
	——
	1）/（1+5%）+2）+3）

	2.
	扣除项合计
	5976 
	——
	（1）+（2）+（3）+（4）+（5）

	（1）
	土地取得成本
	409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397
	——
	企业提供，依据出让合同

	2）
	相关税费
	12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建造成本
	4108
	——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3）
	开发费用扣除
	452
	1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4）
	转让税金支出
	104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5）
	加计扣除金额
	903
	2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11354 
	——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90.0%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2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4781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 估价对象3：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部分仓储用房（航港物流园地块）
1.经济技术指标

（1）建筑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15出）第00093号]、《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顺字第297114、307852号]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抵押物清单》，估价对象3分摊土地面积为167318.6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21828.42平方米。

（3）利润率

估价对象2利润率取1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1.5年

3.成新度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3建成于2014年，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7÷60＝88%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3的房地产价值。
（一）成本法
1.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的求取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1405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148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工业用地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顺2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75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缺少通燃气、通热
	对应的开发费
	90

	B
	用途修正系数
	1.5
	用途类别
	仓储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4529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0.8820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4.2%
	剩余使用年限（n）
	35.64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5288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0.73

	
	
	
	
	R1
	0.7

	
	
	
	
	X1
	1.5883

	
	
	
	
	R2
	0.8

	
	
	
	
	X2
	1.3898

	F
	因素修正系数
	1.0641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附：《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产业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首都机场航空货运基地及天竺综合保税区范围内，产业集聚程度较好。
	较好
	1.69%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路网条件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较好
	2.14%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多以工业、仓储用地为主，估价对象用途与周边土地利用方向较一致。
	较好
	0.32%

	d
	临路状况
	估价对象临近主干道——顺平路
	一般
	0.00%

	e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一般
	0.00%

	f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七通。
	好
	1.94%

	g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宗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较好
	0.32%

	h
	环境状况
	园区周边是否有污染型企业，绿化情况一般，卫生条件较好，整体环境状况一般。
	一般
	0.00%

	合计（∑Ki）
	6.41%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641


附：采用公示增长率连乘计算：
根据查阅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北京市工业用地2014年1季度至2021年3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如下表所示：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4
	1.36
	1.52
	0.72
	0.89

	2015
	0.93
	0.88
	1.26
	1.89

	2016
	1.48
	1.41
	1.97
	1.57

	2017
	1.58
	1.68
	1.72
	1.43

	2018
	2.01
	2.44
	1.74
	1.29

	2019
	1.13
	1.25
	1.03
	0.48

	2020
	0.27
	0.47
	0.07
	2.69

	2021
	0.36
	1.01
	0.48
	——


本次评估中，期日修正系数为各季度增长率连乘值，即1.4529。
估价对象楼面熟地价、土地价格
a.楼面熟地价

＝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1405×1.5×1.4529×0.8820×1.5288×1.0641
＝4393（元/平方米）    

b.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

＝楼面熟地价×地上可出让建面积
＝4393×121828.42÷10000
＝53519（万元）
（转下页）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76852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57588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53519 
	详见上述计算结果
	楼面单价（元/㎡）
	4393

	2）
	土地取得税费
	1632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437 
	本项下A与B之和
	——
	——

	A
	住宅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60

	B
	非住宅
	243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1152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3391+0.006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3391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6V土
	
	利息（%）
	3.85%

	（6）
	利润
	8811+0.003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8811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3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建筑物价值（V建）
	39621
	重置价值×成新率
	成新率
	88%

	1）
	建安费用
	3045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21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43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45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4569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69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1013+0.0006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013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V建
	
	利息（%）
	3.85%

	（5）
	利润
	5289+0.003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528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
	45024
	（1）至（7）之和

	3
	成本价值（万元）
	116473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9560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21828.42


（二）收益法
1.租金收入
估价对象3位于首都国际机场航港物流园，现状用于航港货运仓储服务。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区域工业、仓储用房市场的调查，结合估价对象自身出租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3租金水平平均为1.8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7213
	a+b+c

	（A）
	租金收入
	7204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8

	
	
	
	
	建筑面积（㎡）
	121828.42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
	9
	租金收入÷12×N×1.5%
	押金方式
	押一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3962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88%

	（A）
	建造成本
	34569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3045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21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43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45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69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01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 V建
	
	利息（%）
	3.8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528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502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14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233
	两税两费+房产税

	a
	两税两费
	384.2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823.31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1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67318.6

	（B）
	维修费
	675.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59.4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80.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5%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06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10844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5.64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8902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21828.42


（三）估价对象3的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3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楼面单价/元/㎡

	地块三（航港物流园）：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
	成本法
	116473
	50%
	112460
	9231

	
	收益法
	108447
	50%
	
	


（四）按房产证拆分房地产价值
	项目名称
	房屋所有权证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房地产抵押价值
	抵押净值

	
	
	
	
	总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部分仓储用房（航港物流园地块）
	X京房产证顺字第297114号
	78399.67
	41117.58
	37956
	9231
	28384

	
	X京房产证顺字第307852号
	88918.93
	80710.84
	74504
	9231
	55207

	合计
	——
	167318.6
	121828.42
	112460
	9231
	83591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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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净值计算过程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部（X京房产证顺字第297114号）

	2
	价值时点
	2021年11月12日

	3
	评估总值
	37956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37956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2024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19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7529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9572

	
	
	大写
	玖仟伍佰柒拾贰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28384

	
	
	大写
	贰亿捌仟叁佰捌拾肆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690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36149 
	——
	1）/（1+5%）+2）+3）

	2.
	扣除项合计
	16224 
	——
	（1）+（2）+（3）+（4）+（5）

	（1）
	土地取得成本
	646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627
	——
	企业提供，依据出让合同

	2）
	相关税费
	19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建造成本
	11667
	——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3）
	开发费用扣除
	1231
	1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4）
	转让税金支出
	217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5）
	加计扣除金额
	2463
	2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19925 
	——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22.8%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2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7529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部（X京房产证顺字第307852号）

	2
	价值时点
	2021年11月12日

	3
	评估总值
	74504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74504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3974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37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15286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19297

	
	
	大写
	壹亿玖仟贰佰玖拾柒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55207

	
	
	大写
	伍亿伍仟贰佰零柒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6840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70956 
	——
	1）/（1+5%）+2）+3）

	2.
	扣除项合计
	31065 
	——
	（1）+（2）+（3）+（4）+（5）

	（1）
	土地取得成本
	666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646
	——
	企业提供，依据出让合同

	2）
	相关税费
	20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建造成本
	22902
	——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3）
	开发费用扣除
	2357
	1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4）
	转让税金支出
	426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5）
	加计扣除金额
	4714
	2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39891 
	——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28.4%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2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5286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二、估价结果确定
	序号
	项目名称
	房屋所有权证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房地产抵押价值
	抵押净值

	
	
	
	
	
	总价
	楼面单价
	

	1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五街76号院、金岸西路8号院部分仓储用房（场内地地块）
	X京房产证顺字第277215号
	175483.97
	60366.14
	114710
	19002
	66550

	
	
	X京房产证顺字第295007号
	107221.68
	53741.84
	102123
	19002
	58748

	
	小计
	——
	282705.65
	114107.98
	216833
	19002
	125298

	2
	北京市顺义区保汇一街部分仓储用房（保税区地块）
	X京房产证顺字第278737号
	138288.12
	62443.54
	78490
	12570
	53115

	
	
	X京房产顺字第339100号
	49650.47
	14476.69
	18197
	12570
	12436

	
	小计
	——
	187938.59
	76920.23
	96687
	12570
	65551

	3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北街10号院部分仓储用房（航港物流园地块）
	X京房产证顺字第297114号
	78399.67
	41117.58
	37956
	9231
	28384

	
	
	X京房产证顺字第307852号
	88918.93
	80710.84
	74504
	9231
	55207

	
	小计
	——
	167318.6
	121828.42
	112460
	9231
	83591

	合计
	——
	637962.84
	312856.63
	425980
	——
	274440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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